货物一览表
	包号
	货物名称
	规格型号
	技术指标参数要求
	计量

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-1
	柔性吸引管
	详见第二部分
	详见第二部分
	把
	6
	

	1-2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6
	

	1-3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11
	

	1-4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16
	

	1-5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6
	

	1-6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6
	

	1-7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17
	

	1-8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6
	

	1-9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50
	

	1-10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16
	

	1-11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6
	

	1-12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50
	

	1-13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50
	

	1-14
	柔性吸引管
	
	
	把
	6
	

	2-1
	显微组织剪
	
	
	把
	20
	

	2-2
	显微组织剪
	
	
	把
	10
	


技术要求
合同包一

1.用    途：用于脑科手术使用。

2.数    量：1套
3.技术参数：

★3.1具备NMPA（CFDA）注册证；

▲3.2医疗器械注册证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；

3.3所有器械的耐腐蚀性能应按YY/T0149-2006中沸水试验方法进行，应符合≥b级的要求。 

3.4器械应采用304不锈钢或国标马氏体不锈钢和铝合金材料制造，应符合GB/T1220-2007、GB/T3191-2010的要求；

3.5器械包内的器械应外表面光滑，平整、轮廓清晰、无锋棱、毛刺、裂纹和麻点现象；
3.6器械包内器械的牙花、柄花应清晰，完整，无缺花、烂花和模糊不清现象；
3.7器械的外形及刃口应形态完整、对称，无明显偏歪、扭曲现象；
3.8器械的焊接应形态平整，无漏焊、虚焊缺陷。
3.9柔性吸引管头端≥1.2mm带保护头，工作端≥170mm；

3.10柔性吸引管头端≥1.5mm带保护头，工作端≥170mm；

3.11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；

3.12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；

3.13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60mm；

3.14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；

3.15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；

3.16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60mm；

3.17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；

3.18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；

3.19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60mm；

3.20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；

3.21柔性吸引管头端≥4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；

3.22柔性吸引管头端≥5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；

4.配置清单

4.1 柔性吸引管头端≥1.2mm带保护头，工作端≥170mm 6把

4.2柔性吸引管头端≥1.5mm带保护头，工作端≥170mm 6把

4.3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  11把

4.4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  16把

4.5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60mm  6把

4.6柔性吸引管头端≥2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  6把

4.7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 17把

4.8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60mm  6把

4.9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  50把

4.10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70mm  16把

4.11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60mm  6把

4.12柔性吸引管头端≥3.5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   50把

4.13柔性吸引管头端≥4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  50把

4.14柔性吸引管头端≥5.0mm带保护头,工作端≥150mm   6把

4.15器械盒   2个


合同包二

1.用    途：用于脑科手术使用。

2.数    量：1套
3.技术参数：

★3.1具备NMPA（CFDA）注册证；

▲3.2医疗器械注册证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；

3.3所有器械的耐腐蚀性能应按YY/T0149-2006中沸水试验方法进行，应符合≥b级的要求。

▲3.4显微组织剪头部洛氏硬度HRC：≥50； 

3.5器械应采用304不锈钢或国标马氏体不锈钢和铝合金材料制造，应符合GB/T1220-2007、GB/T3191-2010的要求；

3.6组织剪刀采用I（5Cr15MoV）（含碳量较高具有防锈功能的金属材料）制造；

3.7器械包内的器械应外表面光滑，平整、轮廓清晰、无锋棱、毛刺、裂纹和麻点现象；
3.8器械包内器械的牙花、柄花应清晰，完整，无缺花、烂花和模糊不清现象；
3.9器械的外形及刃口应形态完整、对称，无明显偏歪、扭曲现象；
3.10器械的焊接应形态平整，无漏焊、虚焊缺陷；
3.11组织剪枪型簧式，头端为直头，工作端≥135mm；

3.12组织剪枪型簧式，头端为弯头，工作端≥135mm。

4.配置清单

4.1直头组织剪10把
4.2 弯头组织剪20把

4.3器械盒2个

三、商务要求

★（一）交货时间、地点与方式

1.交货地点：福建福州。
2.交货期：合同签订之日起 30天内全部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。
3.交货方式：甲方指定方式。
★（二）售后服务
1.质量保证期：自交货验收完毕之日算起，所有产品质保至少12个月。投标供应商对提供的货物在质保期内，因产品质量而导致的缺陷，必须免费提供包修、包换、包退服务，因此导致的损失采购单位有权向中标供应商追偿。超出质保期后，供应商应当提供上门维修服务，仅收取成本费。
2.投标供应商须承诺履行军事保密义务，在军事行动中提供应急支援保障服务。
3.投标供应商须承诺提供该货物的技术培训、技术支持和维修巡检服务，服务内容包括使用培训和维护培训，并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书面方案。根据项目情况，提供产品建档计划等。
4.投标供应商须提供生命周期内零备件和消耗品清单，并明确供应周期和价格等优惠条件。
5.投标供应商须承诺，对售后服务需求提供4小时响应， 24小时内到达现场实施维修。48小时仍未排除故障、恢复正常运转的，由投标供应商提供同类型备品、备件等。
6.配套耗材（试剂）：有专机专用配套耗材（试剂）的，厂商必须自报（列出详细清单、报价、折扣价）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。
★（三）专利权和保密要求
投标供应商应保证使用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，不受第三方侵权指控。同时，投标供应商不得向第三方泄露采购机构提供的技术文件等资料。

★（四）付款及结算方式
本项目不预付货款，货物运达指定地点验收合格后，合同乙方收集发运接收单、发票、验收报告等资料，提交采购单位办理结算手续，采购单位在30天内向乙方支付货款。
★（五）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证金
物资检验验收合格并完成交货后30天内，合同甲方凭合同乙方提供的相关票据单证，向合同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95%，余5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质量保证金一般在质保期满且无质量问题时全额无息退还。
